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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律师的种类与职责 

 

(李新) 

      英国的律师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在不同的司法领域内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英国的律师职业可以分为两个分支：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同时

有一些初级律师作为司法行政人员协助事务律师的工作。传统意义上

讲，事务律师的职责是充当当事人、出庭律师和第三者之间的联络人，

处理日常法律事务，只能在基层法院代表当事人出庭；出庭律师则有资

格享有在高等法院，包括高级法院、刑事法院、上诉法院及上议院出庭

发言的权利。实际上随着律师业的专业化，虽然两者仍然有区别，但有

相互融合的趋势。他们分属于不同的行业协会，事务律师属于事务律师

协会，出庭律师属于出庭律师协会。另外，检察官是检察院雇佣的出庭

律师或事务律师承担起诉任务，法官一般是从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中选

拔任命的。下面分别作具体介绍。 

      出庭律师 

      出庭律师的职责主要有诉讼代理、咨询和仲裁等。 

      诉讼代理 出庭律师在英国法庭出庭代理大多数的主要案件。他们

可以给外国律师和全世界其他的专业人士、政府、公司和个人当事人提

供专家意见。 

      咨询 由于出庭律师所具有的专业特长使得其在履行咨询职责时极

具权威性，外国人可以直接与出庭律师联系以取得书面或口头意见。 



      仲裁 许多出庭律师具有在伦敦或其他主要城市作为仲裁员或仲裁

代理律师的专业经验，他们可以被直接委托参加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的

国际仲裁。 

      出庭律师的职业团体称作出庭律师协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7

000名出庭律师。其中三分之二在伦敦，其余集中在英国的一些审判中

心，如利兹及诺里奇。 

      一名执业十年以上的出庭律师可以由上议院的大法官邀请，成为英

国王室法律顾问，或称之为御用大律师。因为王室法律顾问的袍子有一

部分是用丝绸做的，取得御用大律师资格也称为“穿上丝袍”。御用大

律师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写上QC表示具有这个资格。 

      一般来说，人们在进行诉讼时不能与出庭律师直接联系。他们必须

指定一名事务律师，然后由事务律师与出庭律师商议有关事项。但是一

些专业人员，如会计和检查员例外，他们不用通过事务律师可以直接和

出庭律师商议。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外进行的诉讼，当事人可以直接指定出庭律

师。出庭律师是个人执业者，他们以其专业知识、技能、经验及专业特

长执业并立足于社会。其独立性是该职业极具价值的一个特色，并且是

防止利益冲突的一个保障。出庭律师各自为单独执业者的地位，也使他

们在提供专业性服务时，无须在复杂的管理方面进行花费。 

      事务律师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7万名执业的事务律师。出于职业的目的，

他们一般是由若干律师成立事务律师事务所执业，目前英国大约有1万

个这种形式的事务律师事务所。事务律师的职责是向公众、商业界、其

他职业及外国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包括在法庭的陈述和抗辩、代理买

卖房屋、代为起草遗嘱等。 

      事务律师的首要职责是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向当事人负责。他们

是其当事人在所有法律事务方面的代表，其行为必须维护当事人的利

益。惟一例外的是当事务律师作为“最高法院的官员”时，他应将维护

司法公正放在首位。 



      事务律师可以在基层法院，如治安法院或郡法院出庭，为当事人代

理诉讼。随着来自律师协会、律师职业团体的压力，另外由于议会决定

取消出庭律师有权在高等法院出庭的独占地位，以及1990年司法服务

条例的公布，现在事务律师在一定的情况下享有在高等法院的出庭发言

权。 

      司法行政人员 

      司法行政人员是指在事务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些初级律师。他们属

于司法行政人员协会的成员，行为受这一组织的约束及规范。他们从事

多种形式的司法工作但不享有出庭发言权。他们有权提出在法庭的内庭

进行案件协商的请求。成为司法行政人员必须经过四年的培训。在事务

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这种培训可以是在职培训，也可以是函授培训。

如果能顺利通过考试，学员就成为司法行政人员协会的成员。一般来

说，在事务律师事务所工作五年以上可成为司法行政人员协会的会员。

具有会员资格表示能享受一些特权，如对书面陈述宣誓进行见证。 

      律师与检察官 

      检察机关是根据1985年《犯罪起诉法》成立的，主要承担刑事起

诉任务。检察机关雇佣一些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方面具有专长的出庭律

师及事务律师进行起诉，同时在法庭上发挥其他职能，如在治安法院申

请取消保释。当案件在刑事法院审理时，检察机关会指派一名出庭律师

出庭指控犯罪。 

      总检察长是政府的高级法律官员。他是由首相从一些具有一定级别

的执业出庭律师中任命。总检察长在重大的法律案件中代表王室。一些

重要案件的起诉必须经总检察长批准同意。 

      律师与法官 

      英国的法官一般是从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中任命产生的。高级法院

法官、巡回法院法官及书记官是根据上议院大法官提名，由女王委任

的。主持郡法院和刑事法院的巡回法官从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中委任，

这些律师必须在刑事法院或郡法院具有至少10年以上的出庭发言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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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法院的法官是从在高等法院具有至少10年以上出庭权的执业律师，或

从在巡回法院担任至少两年以上的法官中委任。 

      在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郡首席行政司法官和郡行政司法官，是

根据苏格兰国务大臣的推荐，由女王委任。他们是从在最高法院和郡法

院执业并具有丰富经验的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中选任的。 

      上议院大法官是司法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法官。他具有多种身份，既

是法官的最高领导，也是上议院的发言人，同时还是内阁成员。所以，

他是集三权于一身并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物。上议院大法官的职责，包括

对王室任命具有一定级别的出庭律师或有限范围的事务律师担任法官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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